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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处诉讼阶段：立案阶段  

 所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本案原告 

 涉案金额：161, 963,204.76 元 

 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无法判断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 3 月 30日，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

券”或“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依法起诉股东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 

2017年 4 月 18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

知书》【2017（湘）民初 13 号】，载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你

诉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的起诉状已收到。经

审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审理。”根据该通知书

要求，公司应在接到通知后 7 日内，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 851,600

元。 

二、本次诉讼的事由及诉讼请求 

（一）诉讼事由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



 

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批准，2014 年 8 

月，方正证券向政泉控股等法人发行股份，购买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100%股权，民族证券成为方正证券

的全资子公司。政泉控股取得了方正证券 1,799,561,764 股股票，并

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015年 8 月 19日，方正证券推动对民族证券董事会、监事会进

行换届，实现了对民族证券的实际控制。在 2014 年 8 月 5 日至 2015

年 8 月 19 日期间，民族证券由政泉控股实际控制。 

2015年 7 月 24日，民族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

《关于对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取限制业务活动、暂停核准业

务申请以及谴责措施的决定》，载明“我局在核查你公司 20.50 亿元

自有资金投资事项时，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一是你公

司于 2014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分七笔累计将 20.50 亿元自有资金投

向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后经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调查发现，该

20.5 亿元款项不是协议存款，而是以民族证券作为委托人，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通道和受托人，并根据民族证券的投资指令，全

部投向了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投资。上述违

法违规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员时任民族证券董事兼财务总监杨英，为政

泉控股提名。截至目前，就该 20.5 亿元款项，民族证券共收到资金

4.1 亿余元，其中本金转回 3.08亿余元，还剩余 17.415 亿元本金及

对应利息尚未收回。 

根据以上事实，政泉控股在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重组时，以其持

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作为出资对价取得方正证券对应股份。但政泉控股

在实际控制民族证券期间，民族证券 20.5 亿自有资金投资于信托计

划导致 17.415 亿元本金及对应利息未收回的行为，导致民族证券资



 

产价值大幅降低，从而导致方正证券所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价值大幅

降低，严重侵害了方正证券全体股东的利益。政泉控股在以所持民族

证券股权作为出资、换股成为方正证券股东且实际控制民族证券期间

所发生的 20.5 亿元违法违规行为，构成变相抽逃出资行为。2016 年

7 月 20 日，公司进行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并向政泉控股实施分红

人民币 161,963,204.76 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三）》第 16 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

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

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

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方正

证券《公司章程》第 30条规定，“股东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出

资、变相抽逃出资的，在改正前其股东权利停止行使，已经分得的红

利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追回。” 

（二）诉讼请求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政泉

控股返还已经取得的分红款项 161,963,204.76 元，并请求法院判决

政泉控股在改正抽逃出资行为前停止行使在方正证券的全部股东权

利（含表决权、提名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

产分配请求权等全部股东权利）。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尚处于立案阶段，对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对公司期后

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判断。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起诉书 

（二）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 月 19日 

 


